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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CHUNG 2026 台中國際藝術博覽會

邁入第十四屆的 ART TAICHUNG 台中國際藝術博覽會，將於 2026 年迎來全新轉型，告別飯店型展會

形式，於 2025 年底成立之臺中國際會展中心展出，正式升級為具國際規格的展板型藝術博覽會。這不

僅是展會形式的轉變，更代表著台中國際藝術博覽會邁入嶄新篇章，展現更完整、更專業的藝術面

貌，開啟與國內外畫廊、藏家及藝術愛好者深度連結的新局面。

自 2013 年創辦以來，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以 ART TAICHUNG 持續深耕台中藝術市場，串聯城

市獨有的藝術風貌與生活美學，成為中台灣最具代表性的藝術博覽會。吸引海內外優秀畫廊與藝術家

參展，打造穩定而活絡的藝術市場，並與在地收藏群建立緊密連結，展現台中藝術產業的強大能量。

20266年將以全新規模與空間面貌重新登場。新展會場將大幅擴充展示面積，導入國際標準展板系統與

空間設計，提升整體參觀與展示體驗。展會內容也將更加多元，涵蓋當代藝術、現代藝術、雕塑等，

拓展藝術疆界與觀眾層面。

近年來，台中匯聚多座國際級美術館建築，由建築大師妹島和世設計的「臺中市立美術館」，以及法

蘭克．蓋瑞（Frank Gehry）操刀的「中國醫藥大學美術館」，皆以當代建築語彙彰顯城市文化氣質，

使台中在台灣藝術版圖中展現出獨特且重要的地位。

ART TAICHUNG 2026，將不只是藝術博覽會，更是台中作為藝術重鎮的新標誌，讓藝術從城市出發，

向世界發聲。

Meet You in 
ART TAI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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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

國際會展中心

臺中國際會展中心 (TICEC)是全台唯一獲得「鑽石級綠建築」認證的會展中心，地理位置

優越，毗鄰公路、港口及機場，與中彰投等重要工業區和各大產業聚落相鄰，為產業活動

與經濟發展提供強大支援。

會展中心分為「展覽館」及「會議中心」，構築中部第一座國際級會展平台；周邊涵蓋水

湳轉運中心、臺中綠美圖及中央公園等重點建設，是舉辦會展、國際會議及獎勵旅遊的理

想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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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CHUNG 2026  展 區 規 劃

ART TAICHUNG 2026 申請截止日期

申請截止日期：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為兼顧展會的水平與參展效益，  ART TAICHUNG 執行委員會將依據藝術市場趨勢進行展區規劃，  

並同步修訂參展資格。

參展畫廊評選準則依據畫廊申請參展時遞交之：畫廊基本資料、畫廊近年海內外藝博會參展及畫

廊展覽經歷、ART TAICHUNG 展出計劃書及參展藝術家作品等評選(詳細之申請辦法詳閱第  9  頁

之「ART TAICHUNG 申請資料」)。遞交申請資料並不代表獲當年度  ART TAICHUNG 參展資格，

需經  ART TAICHUNG 審查委員評選，收達錄取通知後方獲  ART TAICHUNG 台中國際藝術博覽會

之展出資格。

敬請詳閱並遵守下列各項展區之申請條件及申請期限：

ART TAICHUNG 展區規劃分為：

畫廊展區【  Galler ies 】、公共藝術展區【City  Art  Project】

以上各展區均提供：  3 .6 米高展牆、基礎照明燈具、基礎桌椅、24 小時保全、清潔服務、參展

證、貴賓卡、開幕活動邀函、電子專刊圖錄、網站露出等。 5



畫 廊 展 區  Galleries

申請資格：申請參展者必須擁有展覽空間，成立一年以上之商業畫廊。

展位規格：提供 30、42、60、72、84、108、120、156 平方米等不同尺寸。

展位價格：每平方米 NTD 10,000 (含稅)。

規劃說明：1 ART TAICHUNG 2026 執行委員會將以欲申請之展位尺寸為優先考量，實際展位尺寸
  加減G6G平方米仍為申請尺寸範圍內，實際尺寸及展出位置將視實際空間規劃進行調
  整。執行委員會保留展位分配調整之權利，並擁有博覽會規劃的最終決定權。

 2 每一展位僅接受單一畫廊申請；倘兩間以上畫廊共同申請，或任何只從事藝術品經銷
  之個人或單位均不符合申請條件，將不予以受理。

 3 申請 108 平方米以上之展位畫廊，須經過審查委員審查展出計劃，通過後方可以申請
  坪數之尺寸參展。

 4 為維護展出品質，依照不同展位尺寸設有參展藝術家人數上限。30 平方米至多展出 3
  位藝術家；42 平方米至多展出 6 位藝術家； 60 平方米至多展出 8 位藝術家； 72 平
  方米至多展出 9 位藝術家； 84 平方米至多展出 10 位藝術家； 108 平方米至多展出 
  12 位藝術家；120 平方米至多展出 15 位藝術家；156 平方米至多展出 18 位藝術家。

 5 為使展會順利進行，申請成功之畫廊，應於入選通知收達後兩週內繳清第一期款項
  新台幣 10 萬元 (含稅)，方正式完成參展程序，如未完成繳費或其他應配合事項，ART 
  TAICHUNGG執行委員會得取消入選資格；如參展單位非因可歸責於畫廊協會之因素
  而退展，參展費用恕不退還亦不得轉讓。

 

 ※ 此區採線上系統申請 https://pse.is/4l5k8e

  申請截止日期：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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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ART TAICHUNG 2026 獲選參展資格之畫廊。

展位規格：此展區可依照作品需求規畫空間大小，作品尺寸含展台高度需低於 5.7 米以內，作品含展台至

 多 36 平方米以內方得申請。

規劃說明：1 若有展台，需與作品一同提報，並提供展台規格及圖示；展出作品需與送件資料相符，現場

  不得另行增減規格及形式。

 2 欲申請此展區者，須申請藝廊集錦展區(42方米(含)以上入選畫廊)並獲取入選資格，單一申請
  此展區者恕不受理。執行委員會依作品規模及形式決定展出空間，主辦單位保有對展區規劃
  內容之最終決定權。

 3 為確保入選者恪守參展承諾，入選者一旦獲選展出，應簽署保證展出協定，同時須繳交新台
  幣 10 萬元的保證金。該保證金將在展覽結束後若無違規事項則全數無息退還。

 4 此區不收展位費。展商需自行負擔包含運輸、展牆、燈具等設備費用等衍生費用。

 

 ※ 申請方式及日期待入選展商名單確認後另行通知。

公 共 藝 術 計 劃  City Ar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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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1  所有資料皆須於 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前於線上報名系統提交。

 2  ART TAICHUNG 2026 執行委員會有權決定申請者之參展資格，敬請留意 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後提出的申請恕不受理。

 3  申請 ART TAICHUNG 2026 需繳交報名費 NTD 6,000 元，經審核通過者，報名費可折抵展 
  位費用；審核未通過者，恕不退還報名費。

 4  申請共分為兩個階段，詳細流程如下：

【第一階段：申請與繳交報名費，請於 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 前完成。】

一、遞交申請文件
 ART TAICHUNG 採線上申請，截止日前可至藝博會官方網站 (art-taipei.com) 填寫申請資料，受理
 截止日期為 2026 年 2 月 11 日 ( 三 )。若有相關申請問題，請聯繫 ART TAICHUNG 2026 執行委員
 會：taichung@art-taipei.com。

二、繳交報名費
 報名費為 NTD  6,000。申請者須於線上申請時同步完成線上刷信用卡之步驟，繳交報名費後報名程
 序始得完成。申請經審核通過者，報名費可折抵展位費用；審核未通過者，恕不退還報名費。

三、申請確認
 完成線上申請資料填寫及繳交報名費後，系統將顯示「付款成功，報名已完成」；若未顯示上述資
 訊，表示報名未完成，請直接與我們聯繫，以確保完成申請程序；未繳交報名費者，大會將不受理
 其申請。

【第二階段：入選通知及專刊宣傳資料繳交】

一、申請獲准通知
 ART TAICHUNG 執行委員會將舉辦評選會議，審慎評估參展畫廊所提供之展出計畫書，並保留最
 終調整之權力，審核結果將以電子郵件通知；確認申請獲准後執行委員會將寄發請款單據，請依照
 請款單據及付款時間表，於入選通知後兩週內，完成第一期款新台幣 10 萬元匯款手續。

二、專刊宣傳資料繳交
 獲入選之畫廊請按 Word 附件提交，詳實填寫「專刊宣傳資料」，以利大會宣傳作業進行。

三、展位分配及尾款支付
 展位分配將依據 ART TAICHUNG 執行委員會議定之辦法執行並將寄發請款單據，請按規定時間支
 付尾款金額。

ART TAICHUNG 2026  申 請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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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TAICHUNG 2026  申 請 資 料

繁體中文簡章僅供台灣畫廊參考，任何非台灣畫廊請以簡體中文、英文簡章版內容為主。

【公共藝術】展區，採郵件附件形式，參與審核需獲【畫廊展區】參展資格。

所有申請資料須檢附中英文版本，敬請留意線上申請時程， 2026 年 2 月 11 日 (三) 截止。請確保繳交資
料之真實、準確及完整，截止時間後提出之申請恕不受理， E-mail 或傳真等其他方式申請亦不予受理。
申請相關事宜如需協助，請提前來電或 E-mail 與執行委員會辦公室聯繫。

提醒您，提交申請資料後即表示參展畫廊同意 ART TAICHUNG 2026 台中國際藝術博覽會參展合約條款，
詳細條款內容請詳閱第 11 頁之「ART TAICHUNG 2026 展覽規範」。

一、畫廊帳號註冊（每間畫廊僅限申請一個帳號） 

 1 畫廊基本資料
 2 畫廊簡介
 3 畫廊代理藝術家
 4 畫廊實景照
 * 請詳填上述資料，有助於評審了解畫廊資歷及型態，以利參展資格審核
 * 曾於本系統報名註冊之畫廊，可沿用原帳號及密碼，如此可免再次填寫基本資料，直接進入報名
  系統
 * 若 貴畫廊已有報名資料，敬請留意更新基本資訊(例：地址、電話、Email 等聯繫方式)以避免資
  料誤植
 * 請注意本會發票一律採 Email 寄送，請將您的發票地址更改為 Email 

二、填寫 ART TAICHUNG 2026 申請資料

 1 申請展區選擇
 2 近三年藝術博覽會參展經歷及藝博會展位實景 ( 圖片至少三張 )
 3 近三年畫廊展覽經歷
 4 ART TAICHUNG 申請計劃書
 5 ART TAICHUNG 參展藝術家及作品
 6 其他補充資料

三、付款

 1 申請獲准參展畫廊，請依照本簡章之規範及期限繳交所有款項，以確保其參展權益及資格
 2 未能依照付款時程繳費者，主辦單位有權不予受理其申請，並取消其參展資格，且得以重新分配
  其展位予其他獲准參展單位
 3 付款後，方完成報名流程

四、專刊宣傳資料表（入選通知後，方進行此步驟） 

 1 數位宣傳圖片及說明（至少兩張 300dpi 高解析度圖檔） 
 2 參展作品相關資訊
  a. 作品說明與推薦原因
  b. 藝術家相關資訊暨簡介
  c. 展出藝術家及展出作品宣傳新聞稿

9



注意事項

1 主動退展概不退費

2 跨行匯款、刷卡，手續費須由畫廊支付，任何差額將併入下筆費用請款，付費後請通知本會並檢附付

 款憑據

3 支票抬頭：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4 新台幣匯款如下：（跨行匯款、刷卡，手續費請自付）

 

匯款帳號

銀行名稱：華泰商業銀行（102） 戶 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畫廊協會

分  行：光復分行 帳 號：14-03-000018199

請傳真或 email 匯款證明書

傳真號碼：+886-2-27422088 Email：may@art-taipei.com

ART TAICHUNG 2026  繳 費 時 程

1 0

畫廊集錦展區規劃

一般
2025/12/02 (二) 後

早鳥
2025/12/01 (一) 前

每平方米
NTD 10,000

30, 42, 60, 72, 
84, 108, 120, 156

每平方米
NTD 9,500

坪 數

價 格
(含稅)

2025/12/01 (一)前
30% 訂金

入選通知後兩週內
NTD 100,000

線上申請，同時
完成線上刷信用
卡繳交報名費。

於展位確認後
兩週內

2026/4/30 (四) 前

繳款方式

報名費
NTD 6,000

設備暨服務
需求款項

展位費用
尾款

第一期款
1 支票
2 銀行匯款
3 轉帳付款

報名費
(含稅)

*早鳥資格認定以 2025/12/01(一) 前完成繳交 30% 訂金。



一、參展申請

 1  主辦單位  ART TAICHUNG 2026 執行委員會將召集審查委員會議針對參展者提出之內容進行審核，並保
  有最終決定參展資格之權利。
 2  申請者應確保其遞交資料之真實、準確及完整，通過評選之參展內容，參展者未經主辦單位同意不得任
  意更換，申請書與實際展出內容不符者，經主辦單位審查後，將列為次年評審評分參考。
 3  遞交參展申請書並不代表獲得參展許可，主辦單位保有其參展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4  若參展者未能遵守本規範，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

二、參展許可條件

 1  申請者於  ART TAICHUNG 線上申請系統完成申請資料遞交後，將視為參展單位與其員工已接受本規範約
  束。本規範始得對申請展商與  ART TAICHUNG 執行委員會雙方產生法律約束力。
 2  參展單位同意其個人或公司之資料提供  ART TAICHUNG 執行委員會運用於展覽相關之服務與運作。

三、參展先決條件

 1  ART TAICHUNG 執行委員會舉辦之審查會議具有對展覽內容的最終決定權，審查委員無義務說明未獲核
  准之原因。
 2  通過評選之參展單位僅得展出申請時所遞交的藝術家及其作品，主辦單位保有對未經審查的展出內容進
  行移除之權利，且相關衍生費用須由參展單位支付。
 3  違反此規範之參展單位，主辦單位有權不受理次兩年之參展申請。

四、展商審查注意事項

 1  審查通過後，展商若有藝術家名單變更需求，須支付二次審查費用新台幣  8 ,000 元。
 2  在非ART TAICHUNG 執委會決議之特別因素影響情況下，展商不得任意變更已通過審查之藝術家數量，
  二次審查變更藝術家人數也不得超過原審查通過的數量，擴大展位則不額外收取二次審查費用。
 3  為避免與原遞交之展覽計畫差異過大，依照不同展位尺寸設有替換參展藝術家人數上限，可異動人數為
  參展藝術家人數上限  20%。
 4  若原審查通過為單一藝術家個展，申請二次審查僅接受新增藝術家。
 5  現場展出的藝術家及作品需與最終審查結果相符，如有不合規的情況，大會將予以扣分，並影響次年申
  請資格。
 6  為維護展出品質，依照不同展位尺寸設有參展藝術家人數上限。
  30 平方米至多展出 3 位藝術家；  
  42 平方米至多展出 6 位藝術家；  
  60 平方米至多展出 8 位藝術家；  
  72 平方米至多展出 9 位藝術家；  
  84 平方米至多展出 10 位藝術家；  
  108 平方米至多展出 12 位藝術家；  
  120 平方米至多展出 15 位藝術家；  
  156 平方米至多展出 18 位藝術家。
 7  現場展出的藝術家名單及數量需與最終評審結果相符。大會將組成現場審查小組逐項核對，如有不合上
  述規範的情況，大會將予以扣分，並強制改善。若有不配合之情事，將影響次年申請資格。

五、展位安排

 1  ART TAICHUNG 執行委員會將就通過評選的申請展商進行展位安排。
 2  展位安排主要考量博覽會展場的整體規劃，執行委員會將以參展者所提出之展出主題及其藝廊類型作為
  展位安排之主要依據。
 3  主辦單位對參展者的展出位置及周圍環境之衍生結果無須負責。

ART TAICHUNG 2026  展 覽 規 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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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運輸

 1  參展單位請自行辦理展品進出口台灣之通關等手續，若展品於展覽期間售出，展商需針對售出展品繳納
  台灣銷售營業稅及所得稅。
 2  ART TAICHUNG 執行委員會於官方網站公告佈卸展服務中心的運輸合作廠商，敬請參展單位逕自聯繫。

七、參展單位之退展

 1  若參展者因不可抗拒之理由退出展覽，主辦單位之退費標準為：  
  接獲參展資格通知後退展者，恕不退還任何款項，  且主辦單位有權不受理次兩年之參展申請。
 2  若於入選通知後兩周內未繳交第一期款新台幣 10 萬元整，視同放棄參展資格。
 3  未能遵照付款時程繳付參展相關費用，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資格，並得以重新分配其展位予其他獲
  准參展單位，參展資格遭取消之展商不得異議，不退還已支付之相關款項。

八、法律條例、技術規定

 1  參展單位有責任配合警方管制、衛生管制及其他法律規範。
 2  參展單位應隨時遵守所有的參展規範，尤其是展位工程設計及安全原則。
 3  展位內臨柱展商須知 :  因柱內均含電源箱、滅火器、消防栓與空氣品質偵測器配置，主辦單位將依臺中國
  際會展中心展覽場裝潢作業規定施以夾板包柱美化處理，建議僅可懸掛  3-5 公斤或未裱框之畫布作品為
  宜，並於展期間配合館方進行開關作業或硬體維護使用。

九、佈卸展

 1  佈卸展時程將於參展手冊上公佈。
 2  參展單位不得於展覽結束前撤場。
 3  參展單位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卸展。
 4  參展單位未能於時間內完成卸展，主辦單位有權進行撤場、移除參展單位物品，且參展單位須負擔其費
  用。

十、展位設計

 1  展位尺寸的配置、安排、規劃與開啟面向均以執行委員會公佈的平面配置圖為準。
 2  參展單位之展位將由主辦單位指定廠商進行工程施作。
 3  展位設計須符合展場安全規定並與大會整體形象一致。
 4  參展單位需於申請時，依照展出計畫提交展位設計圖作為審議委員評審之依據。展位設計應符合展會整
  體規劃與安全規範，並展現畫廊的策展理念與特色。
 5  主辦單位有權進行調整、禁止、拆除結構不當或不符展會形象之設計以及任何牽涉到公共安全疑慮之施
  作。
 6  會場燈具、硬體的配置數量與使用規範，以執行委員會展位設計圖之公佈訊息為準。

十一、清潔

 1  主辦單位只提供公共空間  (  含走道  )  之清潔，參展單位有責任確保其展位之整潔。
 2  展覽期間之清潔工作應於每天展覽開放前完成。
 
十二、安全

 1  主辦單位將提供展覽會場公共空間之保全警衛服務，然而參展單位必須自行承擔其展位損害的風險主辦
  單位和其他工作人員並不對參展單位之展品、設備之損害負責，參展單位應自行投保以承擔任何損害之
  風險。
 2  在展覽期間，未得主辦單位許可，參展單位不得自行移除任何物品。
 3  為 維 護 展 覽 安 全 與 秩 序 ， 欲 將 展 品 攜 出 展 場 者 ， 請 先 持 參 展 證 至 大 會 服 務 台 填 妥 主 辦 單 位 開 立 之 放 行
  條，需經主辦單位審核後始得放行。
 4  佈展及展覽期間，參展單位之工作人員須憑卸佈展證或參展證進場。
 5  參展單位如有任何影響博覽會運作、危及博覽會展場及參觀民眾安全之行為，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展
  資格或移除參展單位物品，不退還任何款項，參展單位並須負擔其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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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保險

 1  參展單位須自行投保及負擔展覽期間所有展品及設備之損害與遺失保險，內容包含火災、偷竊、搶劫、
  損害、水損、運輸過程中造成之損害等之足額保險，期程需涵蓋展品進入展場後搬運、公開展覽與佈卸
  展期間。
 2  主辦單位與主辦方工作人員不對展商及其相關人員之傷害和參展單位之展品等之損害負責。

十四、展位使用

 1  因應展場投射光源的視覺呈現與用電安全考量，主辦單位嚴禁參展單位自行攜帶燈具安裝，並有權要求
  違規者拆除，同時於現場審查中予以扣分，此審查成績將影響來年參展資格，敬請務必遵守規範。
 2  參展單位須全程參與展覽，並於展覽期間安排人員於其展位顧展。
 3  參展單位僅得使用所分配展位，未經主辦單位許可，不得使用任何其他空間。
 4  參展單位不得分租申請展位或者與任一參展單位分享同一個展位，或將展位轉租給其他參展單位
  (部份或全部 )  。違反此規範之參展單位，主辦單位有權依現場審查條例執行。
 5  參展單位應遵照參展手冊並遵從主辦單位及其合作廠商之指示佈卸展。
 6  展覽前，展出位置及展場設計均有變動之可能，主辦單位基於維護整體展場之良善規劃有權重新安排展
  出位置；若有必要修改展位大小，主辦單位將按照增修比例增減，展商不得異議。
 7  參展單位須遵照主辦單位的要求撤場，包含特殊狀況撤場以及於展覽結束後撤場，若未按照規定執行，
  參展單位應賠償主辦單位因此造成的任何損失及花費。

十五、參展單位義務

 1  為保持良善的觀展品質，參展單位請勿於展位內用餐飲食，展區內均設有展商休息室，敬請妥善利用。
 2  展覽期間，參展單位應隨時遵守所有的參展規範，包含租用展場的規範條例與執委會公佈之展商參展須
  知與參展手冊。
 3  參展單位須監督其員工、受邀貴賓以及合作單位如運輸廠商、佈展公司等共同遵照  2026 台中國際藝術
  博覽會展覽規範，若發生任何損害主辦單位之行為或事件，參展單位須負擔所造成之損失毀壞而產生之
  費用與責任。

十六、不可抗拒外力之處理

 1  如 發 生 不 可 抗 拒 之 外 力 ， 如 天 災 、 疫 情 或 政 經 因 素 ， 嚴 重 影 響 展 覽 之 正 常 作 業 ， 主 辦 單 位 有 權 決 定 延
  期、縮短或取消展期，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參展單位不得要求退費或其他賠償。若因政府防疫措施實施
  邊境管制或其它防疫要求，致使展會無法辦理，主辦單位將全數退還參展單位之參展費用。
 2  展期防疫措施相關規定，依據臺灣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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